
 

 

 
 

財團法人永大社會福利基金會 

財 務 報 表 

暨 

會計師查核報告書 

民國一一三年度及一一二年度 

 

 

 

 

 

 

 

 

地址：台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二段267號9樓之5、之6 

電話：(02)2736-7555



 

 

 

目 錄 

1、會計師查核報告……………………………………………………... 1 

2、資產負債表……………………………………………………..……. 3 

3、收支餘絀表………………………………………………..…………. 4 

4、淨值變動表…………………………………………………………... 5 

5、現金流量表……………………………………………………..……. 6 

6、財務報表附註……………………………………………………..…. 7 

一、組織沿革及業務範圍……………………………………………. 7 

二、通過財務報表之日期及程序……………………………………. 7 

三、重大會計政策之變動……………………………………………. 7 

四、重大會計政策之彙總說明………………………………………. 9 

五、重大會計判斷、估計及假設不確定性之主要來源……..……. 18 

六、重要會計項目之說明…………………………………………... 18 

七、關係人交易事項………………………………………………... 22 

八、支付董監事酬勞事項…………………………………………... 23 

九、重大之期後事項……………………………………………...… 23 

十、重大之災後損失……………………………………………...… 23 

十一、重大或有負債及未認列之合約承諾………………………... 23 

十二、功能別費用表…………...…………………………………… 23 



 

1 

 

會計師查核報告 

財團法人永大社會福利基金會   公鑒 

查核意見  

財團法人永大社會福利基金會民國一一三年及一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資產

負債表，暨民國一一三年及一一二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之收支餘絀表、

淨值變動表及現金流量表，以及財務報表附註(包括重大會計政策彙總)，業經本會

計師查核竣事。  

依本會計師之意見，上開財務報表在所有重大方面係依照財團法人法、全國

性社會福利財團法人會計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準則，暨企業會計準則公報及其解

釋編製，足以允當表達財團法人永大社會福利基金會民國一一三年及一一二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之財務狀況，暨民國一一三年及一一二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之收支結果與現金流量。  

查核意見之基礎  

本會計師係依照會計師查核簽證財務報表規則及審計準則執行查核工作。本

會計師於該等準則下之責任將於會計師查核財務報表之責任段進一步說明。本會

計師所隸屬事務所受獨立性規範之人員已依會計師職業道德規範，與財團法人永大

社會福利基金會保持超然獨立，並履行該規範之其他責任。本會計師相信已取得足

夠及適切之查核證據，以作為表示查核意見之基礎。  

管理階層對財務報表之責任  

管理階層之責任係依照財團法人法、全國性社會福利財團法人會計處理及財

務報告編製準則，暨企業會計準則及其解釋編製允當表達之財務報表，且維持與

財務報表編製有關之必要內部控制，以確保財務報表未存有導因於舞弊或錯誤之

重大不實表達。  

於編製財務報表時，管理階層之責任亦包括評估財團法人永大社會福利基金會

繼續經營之能力、相關事項之揭露，以及繼續經營會計基礎之採用，除非管理階

層意圖清算財團法人永大社會福利基金會或停止營運，或除清算或停止營運外別無

實際可行之其他方案。  

會計師查核財務報表之責任  

本會計師查核財務報表之目的，係對財務報表整體是否存有導因於舞弊或錯

誤之重大不實表達取得合理確信，並出具查核報告。合理確信係高度確信，惟依

照審計準則執行之查核工作無法保證必能偵出財務報表存有之重大不實表達。不

實表達可能導因於舞弊或錯誤。如不實表達之個別金額或彙總數可合理預期將影

響財務報表使用者所作之經濟決策，則被認為具有重大性。  

本會計師依照審計準則查核時，運用專業判斷並保持專業上之懷疑。本會計

師亦執行下列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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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全國性社會福利財團法人會計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準則」發佈修正前後，

相關會計政策之說明，詳附註四。 
2. 依企業會計準則第 15 號第 2 次修訂條文之過渡規定，以民國 113 年 1 月 1

日所存在之事實及情況，並依照該修訂條文之規定分類至適當之類別，金

融資產於民國 113 年 1 月 1 日之分類及其帳面金額，如下表所列： 

第2次修訂條文前之規定  第2次修訂條文之規定 

衡量種類  帳面金額  衡量種類  帳面金額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  $ 235,314,864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  $                 – 

透過其他綜合餘絀按公允

價值衡量金融資產 
 

– 
 透過其他綜合餘絀按公允

價值衡量金融資產 
 

  235,314,864 

合計  $ 235,314,864  合計  $ 235,314,864 

3. 民國 113 年 1 月 1 日由企業會計準則第 15 號第 2 次修訂條文前之規定過渡

至第 2 次修訂條文規定時，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之分類變動進一步相關資

訊，如下： 

第2次修訂條文前之規定  第2次修訂條文之規定   

差異數 衡量種類  帳面金額  衡量種類  帳面金額  

備供出售金融產  $ 235,314,864  
透過其他綜合餘絀按公

允價值衡量金融資產  $ 235,314,864  $       – 

4. 依企業會計準則第 15 號第 2 次修訂條文前之規定，分類為備供出售金融

資產投資包括基金、上市櫃公司股票及債券、未上市櫃公司股票。其分類

變動相關資訊說明如下： 

以民國 113 年 1 月 1 日所存在之事實及情況評估，由於該等股票投資

(屬權益工具)非屬持有供交易投資，將該等投資選擇指定為透過其他綜合

餘絀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於民國 113 年 1 月 1 日自備供出售金融

資產重分類至透過其他綜合餘絀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之金額為

235,314,864 元。其他相關調整說明如下： 

採公允價值衡量之上市櫃公司股票，並未產生帳面金額之差異，於民

國 113 年 1 月 1 日除重分類至透過其他綜合餘絀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

產外，並就其他權益內之會計項目進行重分類。亦即將已認列於「備供出

售金融資產未實現餘絀」之公允價值變動數 9,569,966 元重分類至「透過

其他綜合餘絀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未實現餘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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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依企業會計準則第 4 號及企業會計準則第 15 號第 2 次修訂條文之規定所

新增之附註揭露，請詳附註四及附註六。 

四、重大會計政策之彙總說明 

(一)遵循聲明 

民國 113 及 112 年度財務報表係依據財團法人法、全國性社會福利財團

法人會計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準則，暨企業會計準則公報及其解釋編製。 

 (二)資產與負債區分流動與非流動之標準 

1.資產符合下列情況之一者，分類為流動資產： 

(1)預期於正常營業週期中實現之資產，或意圖將其出售或消耗。 
(2)主要為交易目的而持有之資產。 
(3)預期於報導期間結束日後十二個月內實現之資產。 
(4)現金或約當現金，但不包括於報導期間結束日後逾十二個月用以交換、

清償負債或受有其他限制者。 

不符合上述情況之資產為非流動資產。 

2.負債符合下列情況之一者，分類為流動負債： 

(1)預期於正常營業週期中清償之負債。 
(2)主要為交易目的而持有之負債。 
(3)於報導期間結束日後十二個月內到期清償之負債。 
(4)不能無條件將清償期限遞延至資產負債表日後至少十二個月之負債。  

不符合上述情況之負債為非流動負債。 

(三)現金及約當現金 

現金包括庫存現金及活期存款；約當現金係供用於滿足短期現金承諾之

可隨時轉換成定額現金且價值變動風險甚小之短期並具高度流動性之定期存

款或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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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金融工具 

1. 金融資產之認列與衡量 

自民國 113 年 1 月 1 日起之會計處理 

本會所有慣例交易金融資產之認列與除列，採交易日會計處理。 

本會以下列兩項為基礎將金融資產分類為按攤銷後成本衡量之金融資

產、透過其他綜合餘絀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或透過餘絀按公允價值

衡量之金融資產： 

A. 管理金融資產之經營模式。 

B. 金融資產之合約現金流量特性。 

按攤銷後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 

同時符合下列兩條件之金融資產，按攤銷後成本衡量，並以應收票據、

應收帳款、按攤銷後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及其他應收款等項目列報於資產

負債表： 

A. 管理金融資產之經營模式：持有金融資產以收取合約現金流量。 

B. 金融資產之合約現金流量特性：現金流量完全為支付本金及流通在外本

金金額之利息。 

此等金融資產(不包括涉及避險關係者)後續以攤銷後成本【原始認列時

衡量之金額，減除已償付之本金，加計或減除該原始金額與到期金額間差

額之累積攤銷數(使用有效利息法)，並調整備抵損失】衡量，於除列、透過

攤銷程序或認列減損利益或損失時，將其利益或損失認列於餘絀。 

透過其他綜合餘絀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 

同時符合下列兩條件之金融資產，按透過其他綜合餘絀按公允價值衡

量，並以透過其他綜合餘絀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列報於資產負債表： 

A. 管理金融資產之經營模式：收取合約現金流量及出售金融資產。 

B. 金融資產之合約現金流量特性：現金流量完全為支付本金及流通在外本

金金額之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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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類金融資產相關餘絀之認列說明如下： 

A. 除列或重分類前，除以有效利息法計算之利息、減損利益或損失與外幣

兌換損益認列於餘絀外，其利益或損失係認列於其他綜合餘絀。 

B. 除列時，先前認列於其他綜合餘絀之累積利益或損失係自權益重分類至

餘絀作為重分類調整。 

此外，對於屬企業會計準則第 15 號適用範圍之權益工具，且該權益工

具既非持有供交易，亦非適用企業會計準則第 7 號之企業合併中之收購者所

認列之或有對價，於原始認列時，選擇(不可撤銷)將其後續公允價值變動列

報於其他綜合餘絀。列報於其他綜合餘絀中之金額後續不得移轉至餘絀(處

分該等權益工具時，將列入淨值其他項目之累積金額，直接轉入未受限淨

值)，並以透過其他綜合餘絀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列報於資產負債表。

投資之股利則認列於餘絀，除非該股利明顯代表部分投資成本之回收。 

對於無活絡市場公開報價之權益工具投資，其公允價值無法可靠衡量

時，於報導期間結束日以成本減除減損損失後之金額衡量，並以成本衡量

之金融資產列報於資產負債表。 

民國 113 年 1 月 1 日以前之會計處理 

本會所有慣例交易金融資產之認列與除列，採交易日會計處理。 

本會之金融資產係分類為放款及應收款及備供出售金融資產兩類。該

分類係於金融資產原始認列時視其性質及目的而決定。 

放款及應收款 

放款及應收款係指無活絡市場公開報價且具固定或可決定收取金額之

債務工具投資，惟不包括下列項目：意圖立即或於短期內出售者(應分類為

持有供交易)、原始認列時指定為透過餘絀按公允價值衡量者、原始認列時

指定為備供出售者，以及因信用惡化以外之因素致持有人可能無法回收幾

乎所有之原始投資者(應分類為備供出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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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等金融資產係以無活絡市場之債務工具投資單獨表達於資產負債表，

於原始衡量後，採有效利息法之攤銷後成本減除減損後之金額衡量。攤銷

後成本之計算則考量取得時之折價或溢價以及交易成本。有效利息法之攤

銷認列於餘絀。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係非衍生金融資產，且被指定為備供出售，或未被

分類為透過餘絀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持有至到期日金融資產或放

款及應收款。 

備供出售貨幣性金融資產帳面金額變動中之兌換差額、備供出售金融

資產以有效利息法計算之利息收入及備供出售權益投資之股利收入，係認

列於餘絀。其餘備供出售金融資產帳面金額之變動，於該投資除列前認列

於權益項下；除列時將先前認列於權益項下之累積數重分類至餘絀。 

對於無活絡市場公開報價之權益工具投資，其公允價值無法可靠衡量

時，於報導期間結束日以成本減除減損損失後之金額衡量，並以成本衡量

之金融資產列報於資產負債表。 

2. 金融資產減損 

自民國 113 年 1 月 1 日起之會計處理 

除透過餘絀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及透過其他綜合餘絀按公允價

值衡量之權益工具外，其他金融資產(包括透過其他綜合餘絀按公允價衡量

之債務工具、按攤銷後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及以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係於

每一報導期間結束日評估減損，當有客觀證據顯示，因金融資產原始認列

後發生之單一或多項損失事項，致使金融資產之估計未來現金流量受損失

者，該金融資產即已發生減損。 

金融資產之損失事項可能包含： 

A. 發行人或債務人之重大財務困難。 

B. 違約，例如利息或本金支付之延滯或不償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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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借款人將進入破產或其他財務重整之可能性大增。 

D. 因借款人財務困難而使出借人給予原不可能之考量之讓步。 

E. 可觀察之資料顯示，金融資產之估計未來現金流量於原始認列後發生可

衡量之減少，該等資料包括借款人償付狀況之不利變化，以及與資產違

約有關之全國性或區域性經濟情況。 

F. 權益工具發行人所處之環境發生重大不利影響，且證據顯示可能無法收

回該權益工具之投資成本。 

按攤銷後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若有已發生減損之客觀證據，其減損損

失金額為該資產帳面金額與估計未來現金流量(不包括尚未發生之未來信用

損失)按該金融資產之原始有效利率折現之現值，二者間之差額，資產之帳

面金額以備抵帳戶調減，減損損失之金額則認列為餘絀。 

本會首先評估個別重大之金融資產，是否個別存在客觀減損證據；以

及評估非個別重大之金融資產，是否個別或集體存在客觀減損證據，若判

定個別評估之金融資產，未存在客觀減損證據，再將該資產納入具類似信

用風險特性之一組金融資產中，並集體評估其減損。個別評估減損並已認

列或持續認列減損損失之金融資產，無須納入集體減損評估。 

若備抵之損失金額於後續期間減少，且該減少能客觀地與認列減損後

發生之事項相連結，則先前認列之減損損失藉由調整備抵項目迴轉，並認

列為餘絀。 

透過其他綜合餘絀按公允價衡量之債務工具，若有已發生減損之客觀

證據，則將備抵之損失金額(取得成本減已償付之本金及攤銷數之金額與現

實公允價值之差額)認列於其他綜合餘絀，且不減少資產負債表上金融資產

之帳面金額。 

分類為以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減損認列金額係以該金融資產帳面金

額與估計未來現金流量按類似金融資產之現時市場報酬率折現之現值，二

者間之差額，並以備抵帳戶調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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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 113 年 1 月 1 日以前之會計處理 

除透過餘絀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外，其他金融資產係於每一報

導期間結束日評估減損，當有客觀證據顯示，因金融資產原始認列後發生

之單一或多項損失事項，致使金融資產之估計未來現金流量受損失者，該

金融資產即已發生減損。金融資產帳面金額之減少除應收款項係藉由備抵

帳戶調降外，其餘則直接由帳面金額中扣除，並將損失認列於餘絀。 

金融資產之損失事項可能包含： 

A. 發行人或債務人之重大財務困難。 

B. 違約，例如利息或本金支付之延滯或不償付。 

C. 借款人將進入破產或其他財務重整之可能性大增。 

D. 由於財務困難而使金融資產之活絡市場消失。 

E. 權益工具投資之公允價值大幅或持久性下跌至低於成本。 

本會對以攤銷後成本衡量之放款及應收款，首先評估個別重大之金融

資產，是否個別存在客觀減損證據；以及評估非個別重大之金融資產，是

否個別或集體存在客觀減損證據，若判定個別評估之金融資產，未存在客

觀減損證據，再將該資產納入具類似信用風險特性之一組金融資產中，並

集體評估其減損。個別評估減損並已認列或持續認列減損損失之金融資產，

無須納入集體減損評估。若存有發生減損損失之客觀證據，損失之衡量係

以資產帳面金額，與估計未來現金流量(不包括尚未發生之未來信用損失)按

該金融資產原始有效利率(即原始認列時計算之有效利率)折現之現值，二者

間之差額決定，其後認列之利息收入，應採用衡量該減損損失目的所用以

折現未來現金流量之利率持續估列入帳。 

當應收款項預期於未來無法收現時，應收款項及相關之備抵科目即應

予沖銷。於認列減損損失之後續年度，若因一事件之發生導致估計減損損

失金額增加或減少，則藉由調整備抵科目以增加或減少先前已認列之減損

損失。如沖銷之後回收，則此回收認列於餘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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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為以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減損認列金額係以該金融資產帳面金

額與估計未來現金流量按類似金融資產之現時市場報酬率折現之現值，二

者間之差額。此減損損失不得迴轉。 

3. 金融資產除列 

本會持有之金融資產於符合下列情況之一時除列： 

A. 來自金融資產現金流量之合約權利失效或已交割。 

B. 移轉金融資產所有權之幾乎所有風險及報酬。 

C. 保留金融資產所有權之部分重大風險和報酬，但已將該資產之控制權轉

移予另一方，即受讓人具有將該資產整體出售予無關係第三方之實際能

力，並可片面行使該能力而無須對該移轉加以額外限制。在此情況下，

除列該金融資產，並將該移轉所產生或保留之權利及義務，單獨認列為

資產或負債。 

一項金融資產整體除列時，其帳面金額與所收取對價加計認列於其他

綜合餘絀之累計利益或損失總和間之差額認列於餘絀。 

4. 金融負債 

本會之金融負債包括以攤銷後成本衡量之金融負債。 

以攤銷後成本衡量之金融負債 

以攤銷後成本衡量之金融負債包括應付款項及借款等，於原始認列

後，續後以有效利息法衡量。當金融負債除列及透過有效利息法攤提時，

將其相關損益及攤銷數認列於餘絀。 

攤銷後成本之計算考量取得時之折價或溢價及交易成本。 

金融負債之除列 

當金融負債之義務履行、取消或到期時，則除列該金融負債。 

當本會與債權人間就具重大差異條款之債務工具進行交換，或對現

有金融負債之全部或部分條款作重大修改(不論是否因財務困難)，以除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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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負債並認列新負債之方式處理，除列金融負債時，將其帳面金額與

所支付對價(包括任何移轉之非現金資產或承擔之負債)間之差額認列於餘

絀。 

5. 金融資產及負債之互抵 

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僅於已認列金額目前有法律上可執行之權利，

且有意圖以淨額基礎交割或同時實現資產及清償負債時，方能予以互抵

並以淨額列示於資產負債表。 

(五)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係按成本減累計折舊及累計減損衡量。成本係指為

取得資產而於購買或建置時所支付之現金、約當現金或其他對價之公允價值

及拆卸、移除之估計成本。當不動產、廠房及設備之重大組成部分的耐用年

限不同時，則視為不動產、廠房及設備之單獨項目處理。 

折舊係採直線法，並依下列耐用年數計提：房屋及建築，10 年；生財設

備，10 年。融資租賃所持有之資產採與自有資產相同之基礎，於其預期耐用

年限內提列折舊，若相關租賃期間較短者，則於租賃期間內提列折舊。 

估計耐用年限、殘值及折舊方法於預期資產之未來經濟效益有重大變動

時進行檢視，任何估計變動之影響依會計估計處理。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項目之一部分進行重大重置時，若該重置部分之未

來經濟效益很有可能流入本基金會，則該重置成本認列為該項目之帳面金額，

被重置部分之帳面金額則予以除列。 

處分或報廢不動產、廠房及設備所產生之利益或損失，係以處分價款與

帳面金額之差額決定，並列為當期餘絀。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依法令規定辦理資產重估價時，該未實現重估增值

係認列於其他綜合餘絀，並累計於其他權益之未實現重估增值項目，自重估

年度翌年起，以重估後帳面金額為基礎計提折舊。其他權益中之未實現重估

增值於資產處分時，轉列為當期餘絀，作為重分類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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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非金融資產減損 

本基金會於每一報導期間結束日檢視有形資產與商譽以外之無形資產的

帳面金額以決定該等資產是否有減損跡象；若未顯示有減損跡象，則進行減

損測試，估計資產之可回收金額以決定應否認列減損金額。倘無法估計個別

資產之可回收金額，則估計該項資產所屬現金產生單位之可回收金額；共用

資產若可按合理一致之基礎分攤時，則分攤至個別之現金產生單位，否則按

合理一致之基礎分攤至最小現金產生單位群組。 

可回收金額為公允價值減出售成本與其使用價值孰高者。評估使用價值

時，係將估計未來稅前現金流量以稅前折現率加以折現，該折現率係反映現

時市場對貨幣時間價值，及尚未用以調整未來現金流量估計數之資產特定風

險之評估。 

資產或現金產生單位之可回收金額若預期低於帳面金額，則將帳面金額

調減至其可回收金額，減損損失立即認列為當期損失；但已辦理重估價之資

產，其減損損失應在未實現重估價增值餘額之範圍內，認列於其他綜合餘絀，

減少未實現重估增值；如有餘額，則認列於餘絀。後續期間若因可回收金額

之估計發生變動而增加可回收金額，資產或現金產生單位之帳面金額則調增

至修正後之估計可回收金額，惟增加後之帳面金額，不得超過若以往年度該

資產或現金產生單位若未認列減損損失之情況下應有之帳面金額，迴轉之減

損損失則認列為當期利益；但已辦理估價之資產，其減損損失之迴轉利益，

應於減損損失原認列於餘絀範圍內，認列為餘絀；如有餘額，應認列為其他

綜合餘絀，增加該項資產之未實現重估增值。  

(七)員工退休福利 

支付員工退休金之義務，係於員工在職期間依法應提撥之退休金數額，

認列當期費用。 

(八)所得稅 

本基金會依據所得稅法及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免納所得稅適用

標準及相關釋函規定，除銷售貨物或勞務之所得應課徵所得稅外，其用於與

創設目的有關活動之支出，不低於基金之每年孳息及其他經常性收益百分之

六十者，其所得免納所得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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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 107 年 2 月 7 日修正公布所得稅法第 42 條，刪除第 2 項有關機關或

團體獲配國內股利或盈餘不計入所得額課稅之規定，故本基金會自 107 年度

起所獲配之股利或盈餘應計入所得額，並依上開相關規定計算所得稅。 

(九)收入與費用 

捐款收入於收到捐款時認列，其餘收入於符合已實現或已賺得條件時認

列。支出於付款時認列或依權責發生制於發生時當期認列。 

五、重大會計判斷、估計及假設不確定性之主要來源 

本基金會於採用會計政策時，對於不易自其他來源取得相關資訊者，管

理階層必須基於歷史經驗及其他攸關之因素作出相關之判斷、估計及假設。

實際結果可能與估計有所不同。 

管理階層將持續檢視估計與基本假設。若估計之修正僅影響當期，則於

修正當期認列；若會計估計之修正同時影響當期及未來期間，則於修正當期

及未來期間認列。 

六、重要會計項目之說明 

1. 現金及約當現金 

  113 年 12 月 31 日  112 年 12 月 31 日 
庫存現金及零用金   $           20,912)   $           25,235) 
支票及活期存款  18,951,782)  53,113,313) 
定期存款  18,766,000)  10,000,000) 
合        計   $    37,738,694)   $    63,138,548) 

2. 其他流動資產 

  113 年 12 月 31 日  112 年 12 月 31 日 
暫付款   $           20,000)   $                  –) 

3. 基金 

  113 年 12 月 31 日  112 年 12 月 31 日 
活期存款   $    25,983,019)   $                  –) 
定期存款  32,036,510)  32,036,510) 
合        計   $    58,019,529)   $    32,036,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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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本基金會設立登記及爾後增加登記之基金，以活期存款或定期存款方

式儲存於金融機構。 

4. 透過其他綜合餘絀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非流動 

  113 年 12 月 31 日  112 年 12 月 31 日 
透過其他綜合餘絀按公允價

值衡量之金融資產—股票 
 $ 225,414,588)   $                  –) 

透過其他綜合餘絀按公允價

值衡量之金融資產評價調整 
 19,873,956)                     –) 

合 計  $ 245,288,544)   $                  –) 

(1) 本會自民國 113 年 1 月 1 日起採用「全國性社會福利財團法人會計處理及

財務報告編製準則」，暨依企業會計準則第 15 號第 2 次修訂條文之過渡規

定，本會選擇不重編比較期間財務報表。 
(2) 本會持有之股票皆為上市公司，已依資產負債表日之收盤價評價。 
(3) 民國 113 年底帳列透過其他綜合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依法登記

為財產總額為 37,755,517 元。 
(4) 民國 113 年取得被投資公司配發因股本溢價發行而產生之資本公積現金股

利減少成本 330,310 元。 
(5) 民國 113 年認列之透過其他綜合餘絀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未實現評

價餘絀為 10,303,990 元。 

5.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非流動 

  113 年 12 月 31 日  112 年 12 月 31 日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股票   $                  –)  $ 225,744,898)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評價調整                     –)  9,569,966) 
合 計   $                  –)    $ 235,314,864) 

(1) 本會自民國 113 年 1 月 1 日起採用「全國性社會福利財團法人會計處理及

財務報告編製準則」，暨依企業會計準則第 15 號第 2 次修訂條文之過渡規

定，本會選擇不重編比較期間財務報表。 
(2) 本會持有之股票皆為上市公司，已依資產負債表日之收盤價評價。 
(3) 民國 112 年底帳列備供出售金融資產依法登記為財產總額為 38,085,927 元。 
(4) 民國 112 年取得被投資公司配發因股本溢價發行而產生之資本公積現金股

利減少成本 326,352 元。 
(5) 民國 112 年認列之備供出售金融資產未實現評價餘絀為 33,732,939 元。 



 

20 

 

6.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項 目 

113 年 1 月 1 日 
餘額 

 
增 添 

 
減 少 

113 年 12 月 31 日 
餘額 

成本：     
土 地 $     23,567,394 $                – $                 –) $     23,567,394 
房屋及建築 8,626,423 – –) 8,626,423 
建築改良物 1,775,000 – – 1,775,000 
什 項 設 備 250,375 – –) 250,375 
合 計 34,219,192 – –) 34,219,192 

     
累計折舊：     
房屋及建築 4,685,824 154,043 –) 4,839,867 
建築改良物 778,542 157,500 –) 936,042 
什 項 設 備 115,464 4,652 –) 120,116 
合 計 5,579,830 316,195 –) 5,896,025 
淨 額 $     28,639,362   $     28,323,167 

 

 
項 目 

112 年 1 月 1 日 
餘額 

 
增 添 

 
減 少 

112 年 12 月 31 日 
餘額 

成本：     
土 地 $     23,567,394 $                – $                 –) $     23,567,394 
房屋及建築 8,626,423 – –) 8,626,423 
建築改良物 1,775,000 – – 1,775,000 
什 項 設 備 250,375 – –) 250,375 
合 計 34,219,192 – –) 34,219,192 

     
累計折舊：     
房屋及建築 4,531,781 154,043 –) 4,685,824 
建築改良物 621,042 157,500  778,542 
什 項 設 備 110,812 4,652 –) 115,464 
合 計 5,263,635 316,195 –) 5,579,830 
淨 額 $     28,955,557   $     28,639,362 

7. 其他非流動資產 

  113 年 12 月 31 日  112 年 12 月 31 日 
存出保證金  $          14,700)  $          14,700) 

8. 其他應付款 

  113 年 12 月 31 日  112 年 12 月 31 日 
應付薪資  $        145,330)  $        14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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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其他流動負債 

  113 年 12 月 31 日  112 年 12 月 31 日 
代收款  $            5,886)  $          36,909) 

10. 永久受限淨值 

(1) 本基金會係由許雲霞、許作鈿及永大機電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之後改名為

日立永大電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日立永大公司)、永彰機電股份有

限公司等共同捐助成立，原始設立登記之財產總額為30,000,000元。 
(2) 依本基金會捐助章程規定，基金之動用，應有董事三分之二以上之出席，

以出席董事過半數之同意並經主管機關許可後行之。 
(3) 本基金會截至112年及113年12月31日登記財產登記總額皆為127,675,046元

，其財產組成分別如下： 

登記項目  112 年 12 月 31 日  113 年 12 月 31 日 
銀行存款  $   32,036,510)  $   58,019,529) 
土地  23,567,394)  23,567,394) 
房屋及建築  8,332,606)  8,332,606) 
有價證券-上市股票  63,738,536)  37,755,517) 
合 計  $ 127,675,046)  $ 127,675,046) 

112 年 12 月 31 日基金會登記財產總額之上市公司股票 63,738,536 元，分

別為日立永大電梯股份有限公司 25,000,000 元與蔚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簡稱蔚華科技公司) 38,738,536 元；113 年 12 月 31 日登記財產總額之有價證

券減少 25,983,019 元，並增加銀行存款 25,983,019 元，業經 113 年及 114 年第

11 屆第 9、10、11 次董事會決議通過，分別說明如下： 

I. 日立永大公司於 111 年由株式會社日立製作所百分之百收購，股票終

止上市及停止公開發行，本基金會被動將持有之 2,890,730 股(含列入

登記財產總額 2,500,000 股及歷年配發之股票股利 390,730 股)，計

25,000,000 元全數出售。 

II. 蔚華科技公司自 110 年至 113 年陸續配發因股本溢價發行而產生之資

本公積現金股利，本基金會累計領取 983,019 元，帳上作為投資成本

之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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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未受限淨值 

本基金會無指定用途淨值，未受限淨值均為累積結餘，112 年 1 月 1 日餘

額為 188,568,924 元，112 年度稅後餘絀 587,811 元，迴轉以前年度認列處分

金融資產損失與減資損失調整增加累積餘絀 32,565,112 元，截至 112 年 12 月

31 日止，未受限淨值-累積結餘為 221,721,847 元。 

113 年 1 月 1 日餘額為 221,721,847 元，113 年度稅後短絀 69,372 元，截

至 113 年 12 月 31 日止，未受限淨值-累積結餘為 221,652,475 元。 

12. 其他收入 

  113 年度  112 年度 
租金收入  $        148,300)  $                  –) 
沖銷逾期應付款利益  31,141)  –) 
合 計   $             179,441)    $                  –) 

13. 其他支出 

  113 年度  112 年度 
利息支出  $                  –)  $             5,306) 

14. 所得稅 

(1)  民國 107 年 2 月 7 日修正公布所得稅法第 42 條，刪除第 2 項有關機

關或團體獲配國內股利或盈餘不計入所得額課稅之規定，故本基金

會自 107 年度起所獲配之股利或盈餘應計入所得額，並依所得稅法及

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免納所得稅適用標準之規定計算所得

稅。  
(2)  本基金會依所得稅法第四條第十三款及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

體免納所得稅適用標準第二條及第三條規定辦理，民國 113 年及 112
年繳納所得稅皆為 0 元。  

(3)  本基金會之所得稅申報案，業經稽徵機關核定至民國 110 年度。  

七、關係人交易事項 
 
本基金會民國 113 年度及 112 年度，均無關係人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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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支付董監事酬勞事項 
 

本基金會民國 113 年度及 112 年度均無支付董監事出席費、車馬費等酬

勞情事。 
 

九、重大之期後事項 
 

本基金會截至查核報告日止，未有重大期後事項。 
 

十、重大之災後損失 
 

本基金會截至民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止，未有重大之災害情事。 
 

十一、重大或有負債及未認列之合約承諾 
 
本基金會截至民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止，未有重大承諾及或有事項。 
 

十二、功能別費用表 
 

本基金會民國 113 年度及 112 年度功能別費用表，請詳附表一至附表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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